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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刚当执业当律师时，一位老前辈对我说：「做诉讼的律师最重要的职责是把紧案情和

为事实举证，而法律则会照顾自己。 」 (the law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他的意思是指法官对法

律把关，但在英美的对抗制度下(adversarial system)，以证供建立案情是依赖律师的准备工

作。 这确是至理名言。  

事实上，绝大部份的刑事检讨以至民事诉讼关键在于证供的认定和案情的确 认 ，而只

有少数的案件涉及法律原则的争论，亦即法律上的边缘案件(penumbra cases) 。  

但要寻找事实的真相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就是诚实的目击证人亦会有观

感或记忆上的错误。 其次，证人亦会因为一些外在因素如传媒的报导或律师的质询下被误导

而出错。 但更常见的就是证人不诚实或不完全诚实。 证人基于不同的动机，作选择性记

忆，比比皆是。 

日本享誉国际的导演黑泽明在五十年代拍制着明电影的「罗生门」便是描绘了一个人世

间的常见现象：就是在一宗凶杀案件中，每个涉案人都只从自己的角度或维护自己利益出发

去「讲事实」，以至外人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 

在英美的法治社会中，较完备的证据法和备受尊重的程序公义，都使执法者和法庭能尽

最大的可能性去寻找真相。 在证据法中，当然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科学搜证和专家鉴定所构成

的法证程序。 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的法证搜集确实可以在一些环境下，确定或排除一些事

实。 最简单的例子，基因的核对便可以确定两人的血缘关系。 但科学的鉴定过程中还经常

有一些争论，例如： 

(1) 案发现场的搜证是否公正和 符合 专业标准？ 一些证据的样本的搜集以至在

样本保存期间是否受到干预或污染？ 某法证专家是否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和经验去作

可靠的鉴定？  

(2) 对某些鉴定的证供所显现的现象，专家可能有不同的科学解释─包括因果关

系。 例如香港一宗涉及陈竹男死因调查案，死者系一位台湾访港旅客，在羁留期间

被虐打，最后死亡。 但法医和医生在剖尸和化验后，对死因无法有共识。 其中有医

生指出死者多处的软组织广泛受伤而导致猝死。 另一些专家则认为死者的伤势并不

严重至此，但却认为死者体内存在某些分泌物证明有一种严重的酒精脱瘾的表现，这

可能是死因。 最终陪审团作出死因不明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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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某些证供只证明的一些基本事实 primary fact ，例如某人曾在某地点留下个人

的基因样本如头发和指纹；这只能证明予他曾出现于某地点，但不一定能得 出 进一

步事实(secondary facts)的推论例如他因此是否很可能在该地点做了某些行为。  

但法证工作的可靠性所涉及最基本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制才

能确保没有政治的干预或执法者的滥权，才可避免有人利用公权力，只手遮天。 刘卫国律师

在他的论文中，以李旺阳的案件为例指出李旺阳死亡的联合调查报告出现以下的问题，包

括：公安机关独享司法鉴定启动权；鉴定人完全由公安机关决定；鉴定过程不公开；及鉴定

过程缺乏专业有效的监督等。 刘律师还深入分析了公安在处理李旺阳案时存在多个重大的漏

洞，从而有力质疑公安以「自杀」为死因的定案。  

所以，正如 Dr. Beh在他的发言中所说，整个法证程序的公正性是十分依赖一套完整的搜

证法律，实务守则 、 专业精神和文化。 所谓好的制度，应包括独立公正的法庭及死因研究

庭，一个公正、专业和高效的政府化验所，以至一羣有不同专业背景训练和经验的法证专

家、法医官僚、军火专家、计算机专家、犯罪学家、精神科医生等。 法律和守则都规范取证

的原则，包括对案发现场证供的保护，证供链的保存(preserving the chain of evidence)，证人的

取证以至解剖验尸的程序等，都须符合公正和受监察的大原则。 其中，香港死因裁判官在有

争论的情况下会批准死者的亲属及其医学代表，出席监察法医官的验尸工作等。 Dr. Beh总

结了他多年作为法医官的经验，生动和精辟地点出整个法证制度和程序所常面对的问题。  

付永刚律师在他的论文中介绍了死因调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评论现制度缺乏独立监督

制衡，并列举一些案例作为其论述的支持，最后建议设立死因裁判法庭，履行独立的司法职

权。 本人十分认同付律师的建议，因为这表示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 香港的死因研究庭制

度是源于英国，有数百年历史。 香港的死因裁判官条例规定须向死者研讯官举报多种非自然

死亡的情况。 研讯官在览阅执法部门、法官、政府化验所以至特委专家的报告和考虑家属亲

人的意见后，然后决定是否公开聆讯。 法律又特别规定任何人在政府羁押时死亡的案件，必

须开庭并由独立陪审员决定死因。 聆讯程序公开，而家属均可委派律师出庭向证人提出问

题。 裁判官或陪审团亦可作出建议，要求法律或政策的改革，以防止悲剧的重演。 我希望

内地律师和学者会多参考香港的死因研讯制度而就司法改革作更具体的建议。  

赵永林律师的论文则从「反对酷刑、保护人权」的原则出发，倡议制订完善的证供法，

规定法庭排除以酷刑等手段非法取得的证供。 赵律师亦指出应有法定程序规定医师可以专家

身份介入涉嫌酷刑逼供案，证明证人是被屈打成招，从而法庭必须排除这些非法取得的证

供。 

本书亦附录另一宗涉及一位念斌先生死因调查的独立法医报告，此报告由一位曾受训于

澳洲并曾于香港政府化验工作的化验师莫景权先生撰写，内容是指出在内地公安所做的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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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调查报告的多处不足。 从此独立报告大家可知道两地在法证程序上要求标准的差异，从

而反思其他几位撰文者所倡议的具体改革。 

何俊仁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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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刑事司法鉴定现状——以李旺阳被自杀事件为例 

作者： 刘卫国 律师 [1]  

一、 李汪洋被自杀事件 

李旺阳，男， 1950年 11月 12日出生，湖南省邵阳市人，邵阳玻璃厂工人。 1989年

「六四」运动时，参与组建「邵阳市工自联」并担任主席，发动工人示威、游行， 声援北京

民主运动，同年 6 月 9 日被捕，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刑十三年。 入狱后，李旺阳因「态度

顽固」，受尽折磨和酷刑，导致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2000年 6 月 8 日

获减刑后释放。 2001年 9 月 11日，李旺阳又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期 10年。 2011

年 5 月 5 日，李旺阳刑满释放。 2012年 5 月，美国《2011年国别人权报告》把李旺阳列为

128名中国大陆应被关注的民主维权人士。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理事会授予李

旺阳 2012年「自由精神奖」。  

李旺阳出狱后病情恶化，到大祥区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2012年 5 月 22日，李旺阳接受

香港有线新闻台记者林建诚采访时表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国家早日进入民主社

会，为了中国早日实现多党制，我就是砍头， 我也不回头！ 」2012年 6 月 6 日凌晨六时

许，李旺阳妹妹李旺玲接到医院通知，李旺阳死亡。 李旺玲赶到医院时，发现李旺阳颈部绑

着白条吊在窗户上，但双脚着地已经死亡。 邵阳警方阻拦家属拍照，并强行抢走尸体。 随

后，李旺阳妹妹和妹夫以及朋友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 邵阳警方出具《尸检报告》称：李旺

阳系自杀，并于 2012年 6 月 8 日将李旺阳尸体强行火化。 此鉴定结论引起社会强烈质疑，

迫于外界压力，湖南省公安厅又组织专家进行联合调查，于 2012年 7 月 12日，发布《关于

「李旺阳死亡 」的联合调查报告》，结论依旧为「李旺阳死亡系自缢所致」。  

二、 尸检报告存在的问题 

因网络检索只有邵阳警方出具的《尸检报告》，故此 , 仅能依据网络相关知情人士的文

章以及《关于 「 李旺阳死亡 」 的联合调查报告》为参考依据。 《关于「李旺阳死亡」的

联合调查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一）公安机关独享司法鉴定启动权。 

2012 年 6 月 6 日上午，邵阳市公安局大祥分局对李旺阳的尸体进行尸表检验。 此过程

没有外界人员，比如死者家属或亲友以及第三方人员（比如律师）的现场见证。 在侦查阶

段，司法鉴定的启动与实际操作，完全由公安机关独家掌控。 被害人家属或者关注案情的外

界人士完全没有权利介入或监督。 死者的家属仅有权对鉴定提出申请，至于如何鉴定、何时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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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以及有谁来鉴定、鉴定措施有哪些均由侦查机关做主。 在李旺阳案中，即使官方已经认

定李旺阳死于「自杀」，但是，家属依然没有索要回李汪洋的尸体。 更无从独立或求助外界

人士对尸体状况进行评判。  

（二）鉴定人完全由公安机关决定。 

对李旺阳尸表进行检验的，是邵阳市公安局和大祥区公安分局的两级法医；对李旺阳尸

体进行解剖检验的，是邵阳市公安局委托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在公众对首次鉴定结论

提出质疑后，第二次鉴定时的鉴定人，仍然 由 湖南省公安厅委托进行委托。 警方对外界的

质疑丝毫不予理会。 李旺阳在完全处于警方控制的前提下突然「意外死亡」，邵阳警方作为

首当其冲的第一「嫌疑人」，理应回避对案件的侦查勘验，以示公正。 但是，当前法律规定

缺乏相关禁止性规定，以至于湖南警方可以在海内外强烈质疑的情况下，「独断专行」。  

（三）鉴定过程不公开。 

2012 年 6 月 6 日 7 时，大祥公安分局对李旺阳死亡现场和尸表进行初步检验时，禁止李

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妹夫赵宝珠拍照，并迅速转移李旺阳尸体。 邵阳公安部门称：两次检验

均向李旺玲、赵宝珠送达了通知书，告知其到场，但二人均未到场，公安部门才在被害人家

属缺席的情况下进行鉴定的。 但是据知情人士在网上发布的信息，案发后，邵阳公安部门即

非法控制了李旺玲的人身自由，切断了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迫使其不能到场参与鉴定，使

鉴定不公开情况下得以进行。  

（四）鉴定过程缺乏专业有效监督。 

6 月 6 日，大祥区公安分局进行尸表检验时，邀请了临巷小区书记范社元、五井塘小区

书记黄友林进行见证； 6 月 8 日，进行尸体解剖时，大祥区公安分局邀请了《法制周报》驻

邵阳站站长陈士球、市政协委员苏晚辉、市人大代表李科良进行见证。 以上这些所谓见证

人，其身份均具有官方色彩，并且都是由公安部门挑选，其独立性难以得到保障；再者，鉴

定结论能否客观公正，与他们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外界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监督制约机制。 他

们能否真正客观公正的履行见证职责，必然存在疑问；况且，他们都没有法医鉴定学的专业

背景，不具备进行监督的专业能力。 因此，这样的见证、监督被外界认为形同虚设，是掩人

耳目的幌子。  

（五）视频监控的完整性、真实性难以保证。 

案发后，大祥区公安分局组织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生、护士、病友、陪护人员、

大祥区居民 10人，观看了李旺阳生前 6 月 5 日 22时至 6 月 6 日 28时的医院 7 楼现场区域的

视频数据。 并认定进出李旺阳病房的人员及举动没有可疑之处。 但是，外界提出以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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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首先，以上观看人员与本案毫无利害关系，视频数据完整与否、真实与否，他们可能毫

不关心，他们是否会认真审查？ 其次，只播放了 6 月 5 日 22时至 6 月 6 日 28时这一时段的

视频数据，在此之前的时间又发生了什么？ 只播放了 7 楼现场区域的视频数据，其他楼层甚

至楼外的视频数据呢？ 谁能断定其他视频数据与本案完全没有关系？ 最后，播放的视频数

据并未进行技术检验，无法确保该段视频数据没有被剪切、修改、嫁接或假冒。  

（六）侦查实验不科学。 

侦查实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与原有条件一致。 在《联合调查报告》中，邵阳公安部门的

侦查实验称：「能徒手将与李旺阳颈部布条材质相同的现场床单撕成布条；在与李旺阳死亡

现场相同的现场条件下，处于失明状态能独自完成全部缢颈动作。 」但是从其他人是对李旺

阳的描述来看：李旺阳不仅失明，而且其已 60多岁，坐牢 20余年，长期受酷刑折磨，身体

状况极差，患有脑萎缩、黄疸、甲亢、脑梗塞、肺气肿、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

病，体倦无力， 双耳几乎完全丧失听力，生活不能自理。 邵阳警方的所谓侦查实验并未将

上述「近乎一个废人」的全部体征特点作为实验基础，而仅仅把「失明」作为参考条件，显

然有悖事实真相。  

（七）尸体被强制火化。 

2012 年 6 月 8 日，邵阳市公安部门，不顾妹妹李旺玲、妹夫赵宝珠的反对，强行火化了

李旺阳的尸体。 从情理上来看，既然公安部门认定李旺阳死于自杀，那么，本案就不属于刑

事案件，公安部门就无权扣押或处置李汪洋的尸体。 李旺阳的尸体应该交还李旺玲自行处

分，但是，邵阳公安一方面认为李旺阳系自杀不属于刑事案件，另一方面又按照《公安机关

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第 84条的规定，强行火化尸体。 此举，被外界普遍认为警方

在「毁尸灭迹」。  

附件 ： 要求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展开重新调查的公开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我们是十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长期从事法律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四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兹就轰动世界的湖南邵阳李旺阳死亡事件，包括 2012年 7 月 12日

公布的湖南省公安厅《关于 「 李旺阳死亡 」 的联合调查报告》和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

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 向全国人大陈述我们的法理分析和独立判断。  

据此，我们要求全国人大履行职责，立即推动对李旺阳死因重新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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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认为，《关于 「 李旺阳死亡 」 的联合调查报告》确认李旺阳 「 系自缢死

亡 」 的依据严重不足 

我们对《关于 「 李旺阳死亡 」 的联合调查报告》（以下简称 「 《联合调查报

告》 」 ）的下述质疑，建立在假设其引述的数据均真实可信的前提之上。  

1 、《联合调查报告》中现场勘查情况存在如下五大疑点 

（ 1 ）绳索长度的疑点。  

一位求死之人，一定会尽可能采取能够实现死亡的手段来完成，按照《联合调查报告》

所描述：李旺阳系登高踩踏 19床床垫来完成自缢行为，那么他就应该把绳索上下两端的距离

控制到足以悬吊自己的长度，对于一位无法目测高度的近乎失明的人来说，站在床上将绳索

栓系在自己的脖子上，必然要采取收紧绳索的方法，来确保实现自杀的目的。 但是结合现场

录像和照片以及《联合调查报告》：悬吊着的李旺阳双脚着地甚至膝部呈弯曲状，其结绳时

所预留出来的长度，竟然超过了床体的高度。  

（ 2 ）床垫上鞋印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显示：（ 19床） 「 床垫的西南角有弧形花纹鞋印两枚 」 ， 

「 鞋印系李旺阳所穿拖鞋所留 」 。 按照该描述，李旺阳系自行踩踏 19床，然后将绳结系

在窗外防盗网横梁上。 李旺阳高度近视到在强光下仅能看到人影的程度，近乎一位盲人，他

半夜里靠摸索找到窗户，又摸索着找到窗户外面的防盗网横梁，然后将绳索的上端摸索着系

到高达 217.5厘米的横梁上，再将绳索的另一端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系列复杂动作，一

位身体健壮，视力完好的年轻人也难以做到一气呵成，更何况是一位体质羸弱、视力近乎丧

失、身患多种疾病仍在住院治疗的老人？ 他怎么可能在上半身操作如此复杂动作的同时双脚

却纹丝不动？ 并在床垫上留下了清晰地印痕、弧形地边缘、甚至鞋底的花纹都没有被破坏？  

（ 3 ）窗户横梁上触摸痕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称： 「 距地 200厘米的窗户横梁上有 15处灰尘减层的触摸痕 」 。 

该 15处灰尘减层触摸痕如果系李旺阳所留，为何在李旺阳的手上未检测到相应灰尘的残留

物？ 即便在结绳过程中灰尘被擦拭掉一部分，其指甲缝隙中仍应该有所遗留。 如果李旺阳

手上没有该处灰尘的遗留，那么该触摸痕到底是何人所留？ 因何而留？  

（ 4 ）绳结位置的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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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调查报告》：（李旺阳） 「 颈部套有白色布条，布条的绳结位于颈部右

侧 」 。 结合现场视频及照片，李旺阳尸体面朝窗外，头部向绳结相反一侧（窗户方向）微

倾，绳结则位于向外一侧，即窗户相反方向。 如果李旺阳系通过踩踏病床自行结绳，绳结的

位置应该系于颈部左侧即靠窗一侧，才符合常理。 而实际情况是结绳的部位位于外侧，其位

置更方便于第三者进行操作。  

（ 5 ）离奇尸体体位的疑点。  

《联合调查报告》称： 「 李旺阳第 4 颈椎横行骨折出血符合 」「 缢颈过程中身体瞬

间坠落颈部受到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第 3 、 4 颈椎骨折和脊髓损伤 」 类型。 如果事实确

如报告所称，李旺阳是从 19床跳下，身体的骤然坠落导致绳索的牵拉与自身体重形成相反作

用力，而造成颈椎骨折。 那么李旺阳下落后应该身体悬空，体重完全加诸于绳索之上，绳索

的「迅猛牵拉」作用力才会产生。 而事实是李旺阳「双腿屈曲」两脚接地，绳索勒颈之前身

体已经着地，并且双腿还有「屈曲」的余地，「 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骨折的结论显属妄

断。  

进一步综合（ 1 ）和（ 5 ），既然床垫留有李旺阳的脚印，系从 19床跳下身体瞬间坠

落颈项部受到缢索的迅猛牵拉导致昏迷死亡，那么尸体理应斜体软沓拖曳，为何还要呈直立

自缢状？ 这是最大的矛盾之处。 对此可做模拟实验，从力学角度证明其悖谬。  

2 、《联合调查报告》中尸检情况存在诸多重大漏洞 

按严谨的尸体解剖法理分析，李旺阳的尸体不具备缢死者所特有的体内外征象。 

缢死俗称吊死，是以绳索状物体缠绕颈部，利用自身体重的下垂作用，致使颈部受压迫

而引起的死亡。 死者尸体征象有着如下较为显著的独特特征：即，血液呈暗红色且具流动

性；内部器官淤血；体表、脏器粘膜及浆膜有出血点。 

（ 1 ）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 窒息死亡的尸体，由于死者血液缺氧，纤维蛋白溶解

酶逐步增多，致使纤维蛋白溶解而导致血液凝固被阻止，在死后 2-3 小时候可以达到完全流

动状态。 并且由于窒息死亡的尸体中还原血红蛋白的含量较高，血液呈暗红色。  

（ 2 ）内部器官淤血。 窒息死亡过程中，胸腔内负压剧增，各器官血液难以回流导致

血管、肺部、右心室以及经脉系统等器官高度淤血。 尸检过程中可以明显检测出右心显著扩

张、充溢有流动性暗红色血液，而左心房则较为空虚，其余肝、肾等器官也因淤血导致器官

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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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外表、浆膜及粘膜下点状出血。 机械性窒息死亡者因缺氧导致血管通透性增

高、肾上腺素分泌等刺激血压升高，导致体表眼、口鼻周围等处；脏胸膜和心包脏层下均可

见明显点状出血。  

（ 4 ）其他缢死者所应有的特征。 李旺阳尸体的情状属于侧位缢死者，此类尸体由于

颈部受力不均匀，血液无法回流，造成头部充血，面部肿胀成青紫色改变；在颈部遭受布条

紧勒的血管血液流向内侧，应出现明显淤血凝结，外部肤色也应相应出现明显紫黑；舌尖一

般向颈部着力侧的相反方向伸出；口鼻腔出现流涎现象；有时还会有大小便或者精液排出体

外。  

而反观现场录像及照片，李旺阳面部表情较为平静，无通常上吊自杀者死前痛苦挣扎所

留征兆；面色及眼部均不符合缢死特征；没有颈部血管淤血凝结和外部皮肤紫黑记录；调查

报告亦未见流涎或排泄描述。 《联合调查报告》对公众广泛质疑的几处一般疑点作了牵强附

会的解答，但却故意回避了李旺阳不具备机械性窒息死亡所普遍具有的上述死亡特征这一根

本事实。 

3 、尸检程序不完整，遗漏重要步骤 

根据公安部《机械性窒息死亡尸体检验》行业标准，尸检必须与全身系统剖检相结合，

排除其他死亡原因后方能作出结论。 通观整个报告存在诸多致命遗漏：1）未作药物检测，

无法排除李旺阳被人强迫服食药物，失去反抗能力后吊挂起来伪装其自缢的可能；2）未见颈

动脉内膜及咽后血斑等生活反应检查描述；3）未对主要脏器进行剖检， 未对肺部水肿、气

肿，血液凝固状态等进行检验， 不能排除其他外力导致李旺阳死亡后，有人悬尸伪装缢死的

可能。  

二、我们认为，湖南邵阳警方对李旺阳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严重违法 

1 、邵阳警方毁掉许多核心的法律证据。  

既然公安机关在将遗体火化前已作出 「 自杀 」 结论，那么本案就不是刑事案件，因

而遗体应交还亲属。 然而，邵阳警方在李旺阳亲属反对的情况下，强行控制遗体，而后匆匆

予以火化，致使许多核心的法律证据遭到不应有的毁灭，具有重大的毁尸灭迹嫌疑。 按照基

本法理，李旺阳死亡时在附近监控因而具有作案可能、李旺阳死后利用公权毁灭核心的法律

证据的公安机关当事人，直接承担着严重的刑事嫌疑。  

2 、剥夺李旺阳亲友了解案件真相、到场参与尸检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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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调查报告》称进行尸体解剖前的 6 日和 8 日，均向李旺阳的妹妹送达了告知书，

要求其届时到场，而事实情况却是，当地警方于案发后即非法控制了李旺玲的人身自由，切

断了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致使其欲参与而不能。 时至今日，李家的亲属和朋友仍无法与李

旺玲取得联系，李旺玲一直处于「被失踪」状态。  

3 、所谓的调解采取 「 先民后刑 」 的手段混淆法律责任。  

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先查清李旺阳死亡原因，再确定民事赔偿义务人。 在死亡原因未排

除他杀可能之前，根本不存在医院在陪护方面有负责任的问题。 中山大学认定李旺阳自缢死

亡的鉴定意见书出具于 6 月 19日，而提前 10天，即 6 月 9 日所谓的《调解协议书》即已签

订， 这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支持的调解书，不仅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也因其背后所隐藏

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具有违法性质。  

4 、所谓现场视频的完整性难以得到保障 

6 月 19日，即《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的当晚，当地公安组织了排除李旺阳亲友、律师

和司法鉴定人员之外的所谓政协委员、小区居民等人员，参与了视频观看。 而李旺阳亲友、

为李旺阳亲友提供法律说明的律师，以及有义务先排除其他致死原因再出具自缢死亡结论的

法医鉴定人员，才是真正有权利也有必要观看此段视频的人员。 而类似这样出现在视频播

放、尸体解剖、火化安葬现场的政协委员、小区书记、公司董事、报社站长、以及诸多干部

群众，他们都没有李旺玲、以及李旺阳生前好友、还有赶去援助的律师更关心案件事实的真

相。 在没有对社会公开此段监控视频以作基本检验的情势下，是完全无法确保监控视频没有

被人剪接，甚至修改、添加或者用其他时段的视频予以冒充的。  

三、我们要求，由全国人大推动对李旺阳死因真相重新展开调查 

根据上述法理分析和判断，以及相关法规，我们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以下要求： 

1 、请全国人大责成公安部成立李旺阳死亡事件联合调查团，由公安部门刑侦专家、法

医学专家、司法部专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代表，李旺玲亲自委托的律师和法律工作

者，港澳地区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专业律师组成，前往湖南邵阳，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的、专

业的特别调查，而不受制于当地政法系统，并顺应这一死亡事件的严重性和国际影响， 将调

查结果及时向全社会公布。  

2 、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捍卫宪法第三十七条赋予的公民的人身

权利，请全国人大立即责成公安部门解除对李旺阳亲友李旺玲、赵宝珠的非法软禁，恢复其

作为合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任其履行法律权利，委托律师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对李旺阳死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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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特别调查的活动。 同时，请全国人大责成公安部门解除对周志荣、张善光、朱承志、尹正

安等公民的非法软禁或非法监禁，恢复其基本的人身自由。  

3 、请全国人大根据这一事件揭示的法律程序漏洞，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纳入人大立法

规划，参照港澳台以及国外 「 死因裁判 」 制度，将死因调查的立案权限从公安系统剥

离，改为交付法院进行专门的死因司法审查决定。 这一新的立法应赋予法官指令警方开展调

查的权利；赋予适当利害关系人提请法院展开调查的权力。 司法鉴定机构亦应脱离公安系统

而独立设置以确保公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正式签署和承诺了多项人权保障档，对

世界人权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郑重地期望全国人大能在国内人权保障方面发挥更

加广泛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在法治建设过程中，能真正地代表民声、民益、民权。 李旺阳死

因调查，即是对全国人大能否履行人权保障职责的一道严峻的考题。 

敬请答复 

2012 年 7 月 23日 

写信人： 

刘卫国（山东律师，手机： 13518610665 ） 

江天勇（北京律师，手机： 13001010856 ） 

何俊仁（香港律师，电话： +852 9020 3087 ） 

肖国珍（北京律师，手机： 15210442636 ） 

唐荆陵（广东律师，手机： 18929551319 ） 

王全平（广东律师，手机： 13189886111 ） 

蔺其磊（北京律师，手机： 13366227598 ) 

刘正清（广东律师，手机： 13543432448 ） 

隋牧青（广东律师，手机： 13711124956 ） 

李志勇（广东律师，手机： 13008810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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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鉴定证据和科学鉴证在香港的实际使用方式 

讲者： 马宣立博士 [2]  

谢谢，各位午安。 首先，我想以普通话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我将以英语发言 (接下来

是几句普通话介绍)。 请各位多多包涵，现在可以开始了。 我会概述一下医学鉴定证据和科

学鉴证在香港的实际使用情况，并就这方面讲解个人意见。 为了让各位易于理解，我会以死

因调查个案来加以说明，并概括当中重点。  

那么，甚么是科学鉴定证据？ 我认为我们必须先清楚理解，科学鉴定证据并不是甚么独

特或特殊的东西。 科学鉴定证据一定是以科学为本，若然不涉及科学，那就不存在科学鉴

证。 这点必须弄清楚，科学证据不是纯粹因法庭所需而产生的，科学证据本身有其特点。 

它可以被任何有需要的人重复使用，即其科学成果可以根据既定的测试和程序后，再次被产

生出来。 [例如] 如果有一些白色粉末被指为是海洛英，对该物质进行测试的任何人都应该

得出相同的结论，当中不应该存在任何偏差。  

科学证据的另一重点是，它是可测量的和可说明的。 [例如] 一些东西是黄色的、重 10

克或重 100克，这些是可做得到的。 科学证据的要点是，你能做出的，任何人也同样可以

做。 因此科学证据本身是可辨别的和易于理解的。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是，科学鉴定证据涉及不同的问题。 所得的证据，尤其是在意见和

结果方面所作出的诠释，必须得到大多数科学家的广泛接受才可。 譬如，我不可以今天站在

这里，说：「我有证据证明在天堂和地狱以外，还有另一种死后的世界。 」然后就此指出世

上还没有任何科学家相信或有证据引证，那根本说不通。 这种颜色是黄色，那一定是世上所

有科学家都一致视该物质为黄色，说：「对，那是黄色。 」他们不可能说：「噢，那是蓝

色，不是黄色。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对了，科学一定要有广泛认可。 换言之，伪科

学或非常早期的研究或实验性科学就不应该被法庭所采纳使用，直至该科学取得广泛证明和

使用为止，这是谨慎的科学态度。  

我们概述一下香港 [医学鉴定／科学鉴定证据的来源] 的情况。 香港的科学鉴定服务其

实很广泛，涉及的部门也相当多，这里（第三张投影片）所列的不是尽录，所以在医学方面

的法证，即法医病理学或临床法医学方面，都是由卫生署所负责，由法医病理专家提供相关

的证据。 一般个案交由香港政府全职聘请的专家处理。  

政府化验所的法证事务部是由保安局和卫生福利局辖下管理，它们做大量分析的工作，

包括法证化学、毒理学、微物迹证、 DNA 、档、字迹、火化物等。 香港警方一向也有处理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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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科学法证的工作，尤其是指模、枪弹火药方面，枪弹管制也因而十分严格。 这方面基本

上都是由警方处理，它们也有爆炸品处理组，受有关的条例约束。  

海关、廉政公署以及香港警务署在过去的五至十年间，亦发展出其专业范畴内使用的计

算机鉴证技术。 这或许对他们的实际工作带来一些转变。 

此外，还有其他有份参与法证工作的人，但他们未必在知情下参与鉴证工作，又或者开

始时不知道工作本身涉及法证。 医管局是最大的医护人员机构，当中有不少医生可能在知情

或不知情之下撰写了医疗报告，而报告后来或被用作呈当证据。 医管局亦有不少病理学家，

他们有份参与死因调查和验尸报告。 在香港大学，我是唯一一位研究法医病理学的学者，但

我之外，很可惜香港其他大学没有一家有法医病理学家。 

理大 [香港理工大学] 有一位有兴趣于法证工程学的人，他实际上是来自工程学部，但

他不称自己为工程师。 港大和科大[香港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里有研究计算机法证的人，他

们可供咨询。 此外，他们与警方和入境部门等的计算机法证人员也保持紧密联系。 在私人

执业或私人咨询方面，据我所知，是有私家法证工程师，某程度是私家执业的科学鉴证人

员。 但他们主要是审核法医报告，多于是重做测试，所以香港至今还没有私家的科学鉴证实

验室，有的只是个别从事鉴证会计、计算机鉴证、数据复修等工作的人员。  

那么 ，究竟谁决定利用科学鉴定证据呢？ 我认为香港与世界许多国家没有分别，通常

都是由案件的专责人员，在香港即是警方，来决定是否有需要利用科学鉴定证据。 警方到达

事发现场，是首批接触案发地点的人，他们会决定所需的鉴证协助和服务，并会根据操作守

则或指引来处理或决定需要使用哪一方面的鉴证。 有一点很重要，我想强调香港警方要用鉴

证服务的话，是十分简单容易，只需打个电话便可。 他们不需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因为几乎

所有鉴证部门都是公营的，警方想要任何鉴证协助，都毋需付费。 即使是受害人家属，若涉

及公众遗体的情形，我们都是分文不收。 成本最终是由社会共同承担，我认为这是香港其中

一个好处，因此成本从来不构成科学鉴证使用的障碍。  

基本上香港的科学鉴证工作都是由警方或政府部门提出要求下而进行的 ，也有情况是个

别人士或被告人提出要求，虽然这不常见，但我想向大家讲解一下。 一般在裁判法院，你会

见到化验师报告被经常引用来辨别血液中的酒精或毒品含量等，涉及主要是驾驶案件和非法

毒品的侦察案件。  

鉴证结果通常是用作证明某人是否有足够证据被落案起诉。 医疗报告则通常用于涉及受

伤的案件，可以是轻伤个案，例如被人在脸上打了一拳，眼睛被打肿，见过当事人的急症部

门医生会提交其验伤报告。 有一点稍为不好的地方是，验伤报告很少会被质疑，这点跟成本

有关。 有时那些报告的确需要被质疑的，但当事人衡量过后，或会说：「罚款两千元，但医

疗报告和额外处理的成本随时比罚款还要高。 」当事人自己会权衡抉择。 我想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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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需要的时候，这些报告通当会用作给裁判法院作审理案件之用。 香港的地方法院通常处理

民事案件为主，但当中也有一些刑事案件。 有趣的是，在民事案件中，涉及双方金钱纠纷

的，通常都利用很多医疗报告，双方都会提供大量科学和技术报告作呈堂证据。 这些报告都

是私人出钱做的，很多时在法庭上未必对报告有所争论。 

至于香港的原讼法庭，审理的通常是严重案件，如谋杀、强奸等。 针对这类案件，通常

会有许多不同的报告，不过这些报告最终是否被采纳使用或作为呈堂证供，就视乎律师和案

件的性质而决定。 接下来我会讲讲本人的一些看法，特别是有关精神鉴定证据。 目前，我

可以说检控当局经常而且普遍地使用精神鉴定，通常用在要决定一名被告是否适合认罪、是

否能接受审讯、是否清楚理解整个审讯过程或有能力指示律师。 还有，被告是否有重大的精

神病或残障，而因此重新考虑其需要？ 精神鉴定评估通常交由法医心理医生或在医院系统内

工作的心理医生来处理。 他们实际上不用在监狱里工作，也不是只会被派驻监狱或法庭，基

本上他们是心理医生，获传召或派驻去做法医心理评估，有时私人执业的心理医生也会奉召

参与这类案件。 

科学鉴定证据实际上是由警方主张和收集的，不过，在审讯期间被记录在案的内容，必

须符合法律、操作指引和预期范围，这包括来自法院、有关律师以及公众的可预期范围内， 

[例如] 有指在案发现场发现许多白色粉末，受过教育的香港大众一般会问那是甚么东西？ 

被测试的白色粉末究竟是甚么？ 里面有甚么化学物质？ 一般而言，检控人员和律政司负责

准备案件送交法庭，他们无需再审阅那些证据，若有需要，他们会告知警方还要有哪些或多

少其他证据。 案件的准备过程大部份都是团体工作，例如，若要为警方提供验尸报告，不需

警方告诉我，我都知道该如何做。 从案情分析我会知道我需要搜集甚么样本，不用他们的批

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所以可以按我认为有需要而去做。 某程度来说，

我认为这是重要的，许多独立的法证专家都是以案情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  

试举一个例子，我以香港的死因研讯来重点说明。 我们都知道香港是沿用死因裁判官制

度，依照死因裁判官条例，共有二十类死亡个案须向死因裁判官和警方报告，没有例外。 只

要个案是属于二十类死亡之列，都必须呈报。 制度内包括了死因裁判官、警方、医生和法

医，而很大程度上死者家属都有很大的发言权。 在香港，媒体甚至政客都凑入其中。 这是

二十类须予报告的死亡个案 (第十二张投影片) ，你可见到有自然死亡、受官方看管后死

亡、手术导致死亡和施用麻醉药导致死亡等。 接下来，这是香港死亡数字的整体情况，本港

每年约有 41,000至 42,000宗死亡个案，每名死者都有死因登记，若当中有须予呈报的个案，

就会有死因报告。 每年大约有两成个案须向死因裁判官报告。 可是，当中解剖验尸的个案

有所下降。 我会强调没有验尸报告不代表死因裁判官不着眼该个案，这只反映死因裁判官看

案件的表面证供，只会当有验尸报告，才会作出深入详细的调查。 过去的十至十五年，解剖

验尸的比例下降，这不单是香港，国际上也有这个趋势。 这某程度上是对人权的尊重有很大

关系，因为现时若死者家属反对解剖验尸，他们可向死因裁判官提出申请。 三十年前我投身

医界时，死因裁判官会告诉家属解剖验尸是法律规定，不容反对。 这是流程(第十七张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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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我们真的会跟他们[家属]见面，从死亡的客观环境、家属对验尸的提问、投诉或关心的

地方来得出这个流程。 然后将这些提问和所有有关的医学证据交给死因裁判官。 死因的裁

定与否，视乎死因裁判官在获得更多数据后，是否决定下令作出一个更深入的调查。 有时死

因裁判官会在验尸之后决定再作深入调查，看看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检视的地方。 这未必需要

进行公众研讯。  

另外，制衡方面的措施如何？ 刚才我向大家说这基本上是一个检控或警察制度，但我要

指出，香港是采取抗辩为主的方法，所有测试、数据和报告都是公开的。 受害人、被告和他

们的代表律师都有权查阅数据，他们可以在聆讯前、开庭期间和案件发展和有需要时查阅有

关数据。 不过，我必须说，这做法或多或少视乎律师是否有备以来。 

在一些情形下，律师不提出异议的话，则不会作出变更。 我未有机会详细研究给法庭使

用、被作为呈堂证供或被作为判案引用的科学鉴定证据。 据我所知，有不少证据是获法庭采

纳使用的，但也有许多只放在未用存盘中，没有异议下被接纳成为证据。 这点我们将来可能

要多加留意。 最终，都要视乎法官决定采纳哪些证据，以及决定是否容许驳回某些证据。 

法官可以下令重做某些测试，可以批准辩方专家重做某些测试，或复核测试的结果甚至程

序，所以鉴定证据本身是可以被质疑的。 你可以对一块布是否来自据称的案发现场而提出质

疑，就是简单如这样。 

你可以对鉴定测试提出质疑，例如问，为甚么要用这个测试？ 测试本身不会给你一个答

案，因为有可能是选用的测试不对，分析结果也随之出错。 你也可以质疑测试的结果，譬如

我们都听过 DNA，DNA 鉴定是十分精准的，若测试结果是完美无误，得出的结果是极之有说

服力，所以当所有运作的系统都出来，你可能得出甚至只有百亿分之一的可能性(So all the 

systems that you ran have come out and you can give probabilities of one in ten billion even)。 不过，

一旦样本受到污染，或没有取得所有系统的情形下，发现测试结果有异样，我们就可能要十

分谨慎，测试结果或许会受到质疑。 我们要清楚知道有这个可能性。  

明显地，你可以对测试和其得出之结果提出质疑，又例如，从金钟地铁站抽取样本进行

科学鉴定 DNA ，我会质疑任何使用该鉴定结果的人，因为那位当事人可能一天三次，一周

五天出现在该地铁站，在法庭上你不可能准确指出哪一次的出现是与该ＤＮＡ 证据互相吻

合 ，所以我认为需要非常小心处理 。  

对我来说，在英美和澳洲，对专家提出质疑是一件颇严重的事。 在香港，此做法其实不

少。 例如，谁是法医专家？ 我们为甚么接纳他作为法医专家，让他就证据发表专家观点和

意见？ 在英国和澳洲，会有人对法医专家的资历提出有力而严格的挑战，要求他们向法院解

释为何要承认他们为专家。 在香港，这种情况则比较少见。 虽然专家都受过专业培训，但

有时由于行政上的处理，他们会被调派到不同部门或地方工作，他们可能未必是获派驻方面

的专家，因此会令人担心其专业性。 由于专家是受司法检控部门奉召工作，所以惯例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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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合资格和有认受性的专家。 有时，我们可能需要细心留意，适当地提出质疑。 孰好孰

坏，视乎而定。 当然，在琐碎细节上提出质疑，会拖延审讯过程，我们可以用不同程序去推

翻重要的证据。 但另一方面，引用不好的专家，后果可以相当严重。 

整体而言 ，我认为香港的科学鉴证制度健全可靠，但并非完美。 当中大部份侧重于检

控方面，大部份证据都是作检控之用，被告一方通常没有能力或管道知悉哪些是可使用的科

学鉴证测试。 我不是说科学鉴证专家或法医本身存有偏颇，但受制于所得的数据源有限，他

们较易受到检控方面的影响而有所偏差。 因此，若警方是提供案件背景数据的唯一来源，专

家便只能基于警方的搜证而作出分析。 很可惜的是，在许多案件中，鉴证专家得不到辩护一

方或被告人的事实版本，不能将他们所得的数据纳入考虑证据之列。 问题就在这里，你经常

会见到鉴证专家在法庭的证人席上作供，然后被辩方律师要求考虑另外的版本，这是不理想

的做法。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同意，我们对负责处理的事情都有所承担，我们通常倾向坚持

自己的论据和想法，要公开承认说：「嗯，我可能错了，因为我没有该数据。 」这不是容易

做到的，通常有丰富经验和情操公正的才做得到。 那个过程，我也经历过，真是不容易。 

多年来，我们知道，亦反复讨论过很多次这个做法，就是案件控辩双方的鉴证专家应互相见

面、讨论证据、各自抛出相同或不同的观点，但可惜的是，这种做法至今很少见。 这或许是

我们正正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想时间差不多了。 我简略说明一下香港的情况，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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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行死因鉴定及创立死因裁判法庭的必要性 

作者：付永刚律师 [3]  

内容摘要：死因裁判鉴定是指对公民死亡原因进行调查、研究、鉴定等一系列程序和制

度，其目的是揭示公民死亡的原因及真相，裁定责任。 自古以来中国有「人命关天，生死为

大」的传统思想，死因鉴定关乎人命，因此对各种非正常死亡原因依据科学方式、使用公正

公开的程序、做出正确死亡定性，可以使各类非正常死亡案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这对揭

露案件事实真相，安抚家属，防范社会风险，保障人权和彰显社会正义，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但大陆现行死因鉴定制度存在比较多的缺陷，亟待改革完善。 根据中国大陆目前的法

律法规规定，对死因认定的部门主要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政府安监部门、职业病诊断委

员会、地方医学会等部门，对死因认定的的目的是确认或排除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

任。 死因认定结论为鉴定结论，如有一方不服，可重新鉴定，故不具备终局性。 现行死因

调查制度，没有质证和研讯程序，程序不公开、不透明，无社会公众参与，使人对社会和司

法公正产生质疑。 因此，有必要完善大陆现行死因调查法律制度，建议引入司法审查，创立

死因裁判法庭。  

一、死因调查制度（死因鉴定）的起源及发展概述 

大陆死因调查制度主要体现在对死亡原因的鉴定制度方面。 死因鉴定制度历史悠久，起

先是古代民间医师依据经验判断死因，后来是专业的法医官（仵作）。 其中最著名的仵作就

是宋代宋慈，其着有《洗冤集录》5 卷，记录 53种中毒或意外伤害死因，集成为一套系统的

死因鉴定理论，是人类首次运用文字系统记录观察、研究死亡的成果，为中国历代官府奉为

尸伤检验蓝本，在司法实践中，起过重大作用。 《洗冤集录》陆续被翻译成德文、英文、日

文、韩文、俄文等，深受世界各国重视，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死因鉴定历史久远，但是死因鉴定在大陆却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 上世纪

50年代，医学院校以及公、检、法系统相继设立了法医鉴定机构。 20世纪 80年代，公、

检、法司分别设立从中央、省、市、县四级法医鉴定体制。 这种体制的缺陷众多，鉴定规则

各不相同，公、检、法三机关机构设置混乱，“自鉴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鉴定机

构互相扯皮，鉴定结论互相拆台、互相矛盾等问题层出不穷。 导致重复鉴定的现象屡见不

鲜，往往一个案件有两个以上不同的鉴定结论，使鉴定结果失去真实性、可信性，造成严重

的无序和混乱。  

200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除侦查机

关为侦查犯罪提供技术鉴定支持可以在内部设立鉴定部门，法院和检察院及司法行政机关不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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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设立鉴定机构。 所有鉴定机构需在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并备案。 明确了鉴定人和鉴定机

构的法律责任，确立鉴定人及负责人有出庭作证义务等制度。  

二、现行死因鉴定制度概况及缺陷 

现行法律体制下，中国大陆死因鉴定制度具体规定散见于《刑事诉讼法》、《道路交通

安全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许多法律法

规，条例及部门规章制度中。 死因鉴定制度的主体主要是公安机关主导的刑事死因鉴定、政

府安监部门主导的安全生产事故等。 

1 、刑事死因鉴定主要针对于非正常死亡或者死因不明案件 (事件) 。 主要是分清正常

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判断非正常死亡的直接原因、确定属于自杀、他杀、意外事故，判断致

死手段与致死工具、认定无名尸体身源等。 刑事死因鉴定的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及公安部

颁发的《刑事鉴定规则》等。  

现行公安机关对死因鉴定的基本程序如下: 

（ 1 ）死因不明的非正常死亡案件 (事件) （诸如溺水、火灾、堕落药物过量及其他意

外事件）死者的初次死因鉴定，原则上由办案单位的法医作出。  

（ 2 ）当事人或死者家属对初次鉴定结论有异议，提出申请需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的，

办案单位或本系统的上一级机关应当进行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 3 ）重新鉴定与原鉴定结论相同，当事人或死者家属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出重新鉴

定的，办案单位可不予受理。  

（ 4 ）重新鉴定与原鉴定结论不同的，应以重新鉴定结论为准，当事人及死者家属对重

新鉴定结论有异议的，经地市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报请上一级法医鉴定部门对鉴定进行

复核，并以复核鉴定结论为准 ; 省公安厅法医鉴定部门已参与重新鉴定的，不再进行公安系

统内的复核鉴定。  

（ 5 ）对公安机关鉴定结论不服的，死者家属及当事人可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程序

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鉴定进行复核。  

 （ 6 ）上级机关认为下级机关的鉴定结论有错误或不够准确的，可以直接受理鉴定，或

责成办案单位重新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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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尸体经检验或鉴定后，办案单位认为无保留必要的，应当通知死者家属在七日内

办理丧葬事宜。  

从以上可知，针对不明原因死亡事件的处理程序是 : 由知情人或家属举报到公安机关

后，由公安机关审查有无事件发生，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否属于犯罪案件，应否追究行为人的

刑事责任。 因鉴定机制附属于侦查机制。 在现行死因鉴定制度下，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

作为侦查机关的一个职能部门，其鉴定人员属于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 这样，死因鉴定被视

作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死因鉴定机制附属于侦查机制，客观上将侦查机关、鉴定机构、鉴定

人员、现场勘验、检查人员甚至侦查人员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使问责制度难以落实。 因为

如果死因鉴定受到问责，就可能涉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划分问题。 这样的结果，势必导致相关

人员相互掩饰。 同时，如果侦查机关的内设鉴定机构出了问题，必定对侦查机关的形象造成

负面影响，甚至对整个机关的年度奖金、评优等实际利益产生影响，这就必然导致侦查机关

对落实问责机制缺乏动力，只要不是大的事故或错误，都是“家丑不外扬”，问责重点在于

纠正鉴定结论， 对于鉴定人的责任只要不是故意出现错误或者是故意的程度不明显，很少追

究。 至于死因鉴定失误给死者、死者家属和其他当事人带来的损失，很难补偿。  

在刑事死因鉴定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在羁押场所内死亡的案件。 最近几年，监所内被

监管对象面临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不公平对待，诸如睡梦死、躲猫猫死、鞋带自缢死、

从床上摔下死、冲凉死、做噩梦死、激动死、上厕所死、喝开水死等等光怪陆离的死法，引

起全社会一次又一次的强烈关注。 由于上述事件发生在侦查机关自管的监管场所，基于过程

的特殊性、保密性，外界无从知晓事件的真实性。 在整个案件处理中，可以对外出示的证据

只有一份死亡鉴定报告，而侦查机关作为与监管场所隶属同一部门的利害关系方，单方面作

出的鉴定报告，亦不能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对其内容进行质疑，其合法性及真实性始终受到批

评。 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也是社会的一

种不稳定的因素。 

具体案例： 

（ 1 ）瓮安事件（ 2008 年 6 月 28 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使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

到这里。 当天下午至 29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叫李树芬的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

不满，聚集到当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打砸抢烧突发事

件，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辆被焚。 ） 

（ 2 ）黄静死亡案件（历经 3 年， 5 次尸检， 6 次鉴定，最终宣判被告人姜俊武无

罪）。  

2 、医疗事故的死因鉴定主要在于确认是否属于事故、事故责任等问题，主要目的在于

为确定民事赔偿责任、解决医疗纠纷。 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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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应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

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申请后，对需要进行鉴定的由医学会组织鉴定。 

鉴定主体是各地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  

3 、职业病的死因鉴定的法律依据是《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职业病的诊断和

鉴定是分开的，诊断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鉴定是由省级卫生行政

部门负责，并设立职业病诊断鉴定专家库，通过抽取专家库的专家进行职业病鉴定。 死者家

属及用人单位均可向当地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申请职业病死因鉴定，如不服鉴定结果，可向省

级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申请异议，省级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最终鉴定。 （案例开胸

验肺） 

4 、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死亡事故，由各地安全监察部门负责调查，适用法律是《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条例》，条例根据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分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事故，

是指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 1 亿元以上经济损失；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

死亡，或造成经济损失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上 10人以下死

亡，或造成 1000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的经济损失；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 

1000 万元以下经济损失。 特别重大事故要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这种事故的划分和报告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最主要的缺陷就是有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为

降低事故等级、避免影响政绩，故意瞒报死亡人数。 我们经常从很多报道矿难的新闻中，发

现事故死亡人数经常是报死亡人数为 29人，9 人等。 有时候全国各地连续发生重大安全事

故，各地好像商量好一样，上报死亡人数出奇的一致。 一个在地方政府安全部门工作的朋友

曾经说，为少报死亡人数，即使明明是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受难者，也要拉往医院，这样，

统计事故现场死亡人数可少报。 因为重大安全事故会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官位升迁，所以地

方官员会采取上述一些手段掩盖死亡人数，降低事故等级，严重者甚至瞒报事故，生命的尊

严无处可放。  

案例：山西大同矿难瞒报。 山西大同红窑沟煤矿 5 年前发生矿难，死亡人数不明。 矿

主李克伟没有组织抢险，而是立即封住了井口，数月后才打开井口转移尸体。 9 个月后，矿

难瞒报被媒体曝光，之后当地政府两番调查都无果而终。 直到 2009年中纪委介入调查，这

起矿难才浮出水面，包括大同原副市长王雁峰、大同市公安局原局长申公元、经侦支队长高

建勋、南郊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冯志勇、煤监局长张和平在内的多位官员相继落马。  

综合以上的死因鉴定，现行死因鉴定制度存有如下缺陷：法律制度分散交叉；死因鉴定

过程封闭，不透明，社会公众无法参与，缺乏社会监督性；无完善的上诉机制，且裁定机构

依附于行政机关，不独立，没有权威；死因鉴定仅是司法鉴定的一种，鉴定结论为死因结

论，没有专门死因调查制度。 而彰显公平、正义就要求相应的制度必须公开、具有比较大的

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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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阶段创立死因裁判法庭之必要性及死因裁判程序构想 

鉴于上述情况，在改革与完善现行死因鉴定制度上，借鉴香港死因裁判法庭，主张司法

介入死因调查。 在现有的法院体系基础上设置死因裁判官和死因法庭。 彻底改变目前将死

因鉴定机制附属于侦查机制的做法，将法医学意义上的死因鉴定改变为司法意义上的死因裁

判制度。 具体构想如下： 

1 、制定法律层面。 在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增加死因裁判程序，统一各项死因的裁判

法律制度； 

2 、机构设置。 在基层法院设置死因裁判法庭，死因裁判法庭设置 3-5 名死因裁判法

官，负责本辖区内的非正常死亡案例的裁判。  

3 、制定死因报告制度。 规定如安监部门、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医疗机构及死者家属

等任何有责任呈报死亡案件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有责任向裁判法庭和裁判法官报告；并规定

有义务报告的责任人不履行报告责任和义务，一经发现，追究其刑责。  

4 、制定裁判程序。 死因法官主持死因裁判程序，并根据具体死亡案例，有权决定是否

做尸体解剖，发出火葬命令，进行死因研讯，签发死亡裁判文书等权利。   

5 、赋予死者家属相应的救济手段。 如规定对如死因裁判官不研讯的决定不服，死者家

属可以申请展开死因研讯。 对死因研讯结果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等。 死因裁判法官定期

对辖区内非正常死亡案件进行统计法分析，报送法工委，并公布于社会，以改善安全隐患，

防止悲剧发生。 法庭也可就具体案件提出司法建议书，送达给行政机关和责任单位，提醒主

政者采取适当的行动，避免再次发生死亡事件。  

以上只是初步的设想，当前中国大陆方面死因裁判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 为妥善处理当

阶段日益增多的各类非正常死亡案件，切实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需要各位同仁加快

推进死因裁判制度的立法，我们要广为宣传司法介入死因鉴定的积极作用，引起社会关注，

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保障人权方面具有的重要意义。 具体的宣传

方式可采取召开死因裁判研讨会，发放问卷调查，访谈方式，制定民诉法死因裁判程序草

案，公开征求讨论，搜选案例，通过非正常死亡案例，进行法律阐释。 向各级立法机关以联

名信、建议书的形式提出司法建议。 

死因裁判法庭的设立可以让公众了解死亡事件的真相，减少阳光下的罪恶，所以我们要

不遗余力推进立法，为死因裁判制度的早日创立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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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告”、“排非”与医师辅助——以反刑讯为视角  

作者：赵永林律师[4]  

反对酷刑，保护基本人权，这需要社会的共识，更需要法律人的共同努力。 在中国大

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律师的确常常在孤军奋战。 我们孤独的身影倍感凄凉，我们微弱

的声音常常被「政法机关」并肩作战、荣辱与共的「和声」所淹没。 所以，我们要特别感谢

那些热心和有良知的人们，感谢他们对大陆刑辩律师的声援、支持和帮助。 

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冤假错案被互联网曝光[5]，这些案件虽然最后都被证明是冤假

错案，但改判的原因却无一不是由于意外事件的出现-真凶被意外发现，或“死者”复生， 

而不是因为法律的纠错功能起了作用。 这比冤案本身更令人感觉恐怖。 制造冤案的制度仍

在运转，而防止和纠正冤案的机制却总是失灵！ 这些冤案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告人无一

例外地都受到刑讯逼供。 一个中国式的诉讼模式是: 

有罪推定—刑讯逼供—获取“证据”—检察院草率起诉—法院庭审走过场 

这个诉讼模式以侦查为中心，公、检、法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共同完成「控诉犯罪、

证明犯罪、打击犯罪」的任务。 打击犯罪的感性冲动，重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这样的

制度没有把人当成刑事诉讼的主体，而是当成了客体，当成了实现社会控制的可悲工具。 于

是，冤假错案也就成了这个非理性司法制度的必然产物。 下面进入正题，以反刑讯逼供为视

角，谈律师在控告刑讯逼供和排除非法证据中的一些思路。 其中的很多观点来自青岛研讨会
[6]。 

一、刑讯逼供与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是指侦查人员收集证据的程序不合法。 刑讯逼供、骗供和诱供所获取的证据当

然是非法证据。 而通过非法逮捕、非法羁押、超期羁押所获得的被告人供述，以及律师帮助

权被侵犯所获得的供述，也都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7]。 

（一）刑讯逼供主要发生在侦查阶段。 中国的侦查活动过分依赖口供，侦查也往往是从

羁押犯罪嫌疑人开始的。 立案同时伴随着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 侦查机关单方面

决定传唤、拘传和拘留犯罪嫌疑人，限制人身自由后不及时送犯罪嫌疑人进看守所，看守所

不中立等等，给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提供很多便利[8]。 

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由于律师会见权被限制，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只能单独面对侦查机

关，其诉讼权利是缺乏保障的，或者说只能依靠侦查机关内部的自律。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6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7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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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律师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区别为两种不同的情况[9]：对于普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来讲，由于

律师会见权受保障，他们遭受刑讯逼供的概率大大降低。 律师能够随时与犯罪嫌疑人见面，

犯罪嫌疑人的体态变化很容易被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也随时能够在律师的帮助下对刑讯者

提起控告，侦查人员的行为会有所顾忌。 但对于另外三种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

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当事人，由于律师会见仍然受到限制，必须经过侦查机

关许可，这从立法上给侦查机关刑讯犯罪嫌疑人留下了可能性和足够的便利。 侦查机关不会

轻易许可律师会见遭受刑讯的犯罪嫌疑人。 刑讯越是严重，侦查机关就越有可能拖延时间，

等其伤口愈合之后才会安排许可律师会见。 

另外，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10]。 暂且不论该规定是否有扩大适用的

危险，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怀疑，它一方面使讯问活动

离开了看守所的监管，另一方面使被监视者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分离，处于实际上被羁押的状

态。 在一个封闭无援的环境中，单独面对强势的侦查团队，发生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的危险

指数远大于看守所。 

（二）刑讯逼供大量发生的主要原因： 

1 、 办案机关急功近利，破案速度、破案率是上级考察下级的重要指针； 

2 、 公检法互相配合多于互相制约； 

3 、 看守所不中立； 

4 、 地方党委政府干扰司法，如各种形式的“项目组”  

5 、 有罪推定。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刑事争议和维护社会正

义，而是为了实现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功利性目的。 这一目的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的结构和特

点，职权主义严重，控辩严重失衡。  

二、刑讯逼供的救济：控告与“排非” 

因刑讯逼供而引起的控告和与排非，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控告针对的是施刑

者，解决酷刑行为的归责问题；排非针对的是证据，是对刑讯逼供所获证据的否定。 

（一）对刑讯逼供的控告 

新刑诉法第 55条[11]是律师向检察机关控告刑讯逼供的法律依据，最高检察院颁布的《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进一步的细化。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10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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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何人有权提出控告？  

（1）当事人有权提出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害人。 

刑讯逼供直接侵犯了他们的诉讼权利和健康权利，所以他们有权提出控告。 

（2）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有权提起控告。 一般情况下，辩护人的控告权

应以当事人的同意为条件。 如果当事人明确反对控告，辩护人的代理权、辩护权也就失去了

正当性。 律师在提起控告前应该取得明确授权，并请当事人在专门的委托书上签字。 

但是，在极端状况下当事人因健康等原因无法自由表达意愿时，律师基于职业道德也可

以不经授权直接提出控告。 

（3）侦查人员、公诉人、审判人员及其他了解刑讯逼供证据和线索的人员，基于职权和

良知，均有权对刑讯逼供提出检举。 

2 、 何时控告刑讯逼供？  

（1）在侦查阶段就提出控告。 从查处刑讯逼供的便利考虑，侦查阶段提出控告更有利

于收集被刑讯的证据，也能够更及时地警示、阻止刑讯逼供行为。 

（2）审查起诉阶段提出控告。 审查起诉阶段，公诉人对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进行审

查，同时也有义务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3）法院审判阶段提出控告。 

如果律师介入时间比较晚，或发现刑讯逼供的时间比较晚，或及于辩护策略，也可以在

审判阶段控告刑讯逼供。 庭审前提出的，按照庭前排除模式进行处理，可以有效避免非法证

据流入法庭、干扰庭审；庭审中提出控告的，按庭中排除模式处理，律师应该请求立即停止

对实体问题的审理，优先解决刑讯逼供和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律师及当事人对控告时机的选择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利，前一阶段控告不

成功，在下一阶段仍然可以提起控告。 

3 、 向谁提出控告？  

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控告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

应该向检察院提出；在审判阶段应该向法院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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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告谁？  

（1）具体施刑者和组织者； 

（2）施刑单位，即施刑人员所在的侦查机关。 

5 、 如何主张？  

（1）控告犯罪，要求追究刑事责任； 

（2）控告违法，要求追究行政责任； 

（3）国家赔偿，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4）民事赔偿，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提起侵权诉讼。 

上述控告同时针对具体责任人和单位提起，即使败诉，也要穷尽程序，让违法者不得安

生。 

（二）非法证据排除 

1 、 申请主体。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提起非法证据排除；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有权独立提起非法证

据排除，这和控告刑讯逼供必须征求当事人意见有所不同。 证据“排非”是辩护人的职责所

在，无须当事人另行授权。 

2 、 向谁申请？  

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发现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或非法收集证据，可以向检察

院提出申请，要求检察院履行司法监督职责，纠正错误的侦查、取证行为，排除非法证据。 

审判阶段，应该向法院提出申请。 

3 、 何时申请非法证据排除？  

理论上讲，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律师都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非法证据

排除的意见和材料。 为了更有力地控告违法取证，更有效地组织抗辩，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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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律师应该以控告刑讯逼供为主、请求证据“排非”为辅；在审判阶段，律师应该以“排

非”为主，同时将控告进行到底。 

三、控告与排非中的医师辅助 

医师作为辩护方的专家辅助人，在律师控告刑讯逼供和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过程中能够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律师获悉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刑讯逼供之后，应该在第一时间内、最大

限度利用当时的条件和自备录音、录相等设备，采集相关证据，并及时提起控告，同时请求

检察院、法院或看守所批准，由医师对刑讯逼供受害人伤病状况进行检查和鉴定。 

1 、 何人委托 

（1）办案机关委托 

（2）监督机关委托 

（3）看守所委托 

（4）辩护人委托 

（5）共同委托，或者以公权部门委托为主，辩护方委托一至二名医师介入，共同组成专

门鉴定小组。 

2 、 委托谁 

（1）办案单位内部法医 

（2）医疗机构医师或中介机构法医 

（3）由控辩双方共同委托的人员组成 

面对以上选项，如果过分强调公检法机关的职权，仅由办案单位决定委托事项，将很难

取得当事人及其亲属和辩护人的信任；但如果过分强调辩方的委托权，在实践中根本无法获

得准许。 在没有办案机关批准的情况下，辩护人聘请的医师除提供专业咨询之外很难有所作

为。 对此，比较靠谱的解决方案是：首先申请检察院或法院对刑讯逼供受害人进行检查或鉴

定，同时申请辩护方聘请的医师介入检查、鉴定活动，并独立对检查、鉴定活动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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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辩护方所聘请的医师没有获准介入检查和鉴定程序，或者介入程序之后其意见没有

得到尊重，或检查、鉴定意见不利于刑讯被害人，辩护律师在刑讯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支持

下，可以委托医师对检查、鉴定意见出具书面意见，并申请重新检查、鉴定；在审判阶段，

也可以请求法庭准许自己聘请的医师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对检查、鉴定意见发表意见；也可

以同时申请检查人、 鉴定人出庭，由辩护方在专家证人的协助下，当庭进行质证。 如果一

审的质证意见得不到支持，律师可以在上诉书的后面附上医师出具的专业意见，并在二审开

庭时再次申请专家证人出庭。 

完全可以想象，控告与排非的道路，坎坷而又漫长，需要刑辩律师们前赴后继地努力与

坚持。 上个月末，在一次私人聚会中，有一位比较有正义感的侦查人员告诉我，他们也在培

训，研究如何应对新刑事诉讼法下律师参与权的扩张，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如：以反复、持

续提审的方式延迟律师会见；变通、附加案由，将普通案件作为特殊案件立案侦查等等。 我

相信他的说法，我相信在一个没有善良信仰和法律信仰的国度，当权者总能超越规则和道德

的下限拓展出无限的空间。 但我更相信，我们的坚持必将迎来正义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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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冤案与医学鉴定证据 

讲者：林俊宏律师[12]  

目前有 3 个案例在台湾 NGO团体中其实有认定是冤案，那其中有一个案件就是最后一个

张国庆案，现在已经算是被政府所肯定的冤案，张国庆案的部分。 至于其他两个案子其实我

们是在跟其他 NGO团体还在努力，希望也把它变成政府认可的冤案。 

这三个案件，第一个就是邱和顺案。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掳人勒索的案件，就是绑票。 

那这个案子其实是有个世界纪录，就是这个主嫌邱和顺，他是全世界在判决之前被羁押最久

的人。 他在判决确定之前，他在台湾被羁押了 23年。 这个案子目前在台湾已经确定了，他

被判决死刑。 不过因为台湾其实这两年对于死刑都有很大的争议，所以法务部对于死刑的执

行程序上他们说比较严紧，在我们来看应该就是说反正他们有时候能拖就拖，也未必会真的

去执行，可是偶然突然间想到或者很久没有执行就来执行一下，这就是台湾目前的现状。 

第二个案子是吕金铠案，吕金铠案是一个强奸杀人案，这个案子是一个 DNA 错误的案

件，这个主嫌吕金铠一开始曾经被判过死刑，后来他被改判为 20年的有期徒刑，其实这个案

子它已经几乎执行完，已经执行了 19年然后现在被假释。 

最后一个案子是江国庆案，刚刚有提到的，它在 1996年发生，在 97年的时候江国庆就

马上被枪决了。 后来他的父亲认为儿子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四处去陈情，四处去帮他申冤，

希望能够得到救济。 这个案子终于在零八、零九年左右，台湾的检察院做出了一个调查报

告，认定江国庆案他当时侦查的时候有刑求，DNA 证据有错误，所以做了这个调查报告，认

定当时的侦查程序是有问题的。 当时的辩护律师团也基于这个调查报告，然后去做了再审，

然后为他平反，最后再审后判决江国庆无罪，可是江国庆已经被枪决了。 

我们回到第一个案子，邱和顺案，刚刚提到，它是以一个掳人勒索的案件。 案情的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想说，因为其实我如果大约讲邱和顺案的话，可能两、三个小时都讲不

完，所以我这边大概简单提一下。 基本上，它是一个掳人勒索的案件，它的被告大概有 12

个人，它被认为说这 12个人共同参与绑票一个当时只有国小五、六年级的小朋友，十一、二

岁的小朋友。 后来他的家人付了赎款以后，这小朋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到目前为止都没

有找到尸体，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这个小朋友到底是生是死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办法确

定。 法院基本上认定这小朋友已经被邱和顺这些人杀害了。 法院认定邱和顺等人，他们犯

罪主要的证据就是上面提到，这十二个被告之间的自白，他们都有承认犯罪，然后互相指控

说其他人有参与犯罪。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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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是这个自白的部分有留下很清楚的证据，我们有录音，录像的数据

有找到，所以当时有留存。 可是法院针对这个部分，因为这些被告们总共做了 288份笔录，

我们找到的证据刑求的证据的部分大概只有三份，所以台湾的法院就说：『有找到证据的部

分，我们把它排除掉，不能要。 』；其他没找到的部分，因为没办法证明是刑求，所以一样

可以拿来判决这些被告有罪。 

除了这个证据以外，就是里面会提到的声纹鉴定的部分，为什么法院一直觉得说就是这

一群人做的，这是因为当时在勒索的时候，真正的犯罪人他们有打勒索电话，所以当时有那

个勒索的录音。 侦查单位他们认定说：『就是这群人做的。 』就把这个勒索的录音带要求

跟这一些所谓的嫌疑人去做比对。 然后经过比对的结果，其中一块录音带的部分被认定跟其

中一个嫌疑人是相符的。 

记载上，它的鉴定方法是聆听法，就是有经验的专家可能用听的方式来判断这两个声音

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声音，这是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就是声纹图谱法，他们会把声音转换

成图谱，然后相互比对。 当时的鉴定结果是这样的，他认定这些音高、音势、音色，这些等

等都是类似的，他只讲类似，然后结论就是认定是同一个人发出的声音。 声纹图谱它的认定

也是说，它的图谱、它的声振的转移、振幅等等，都是「相似」的，他也是讲「相似」。 最

后他的结论是：是同一个人的声音，是「相同」的。 

这个部分我们律师团后来去检视这个部分，我们觉得有几个很大的争点。 第一个部分是

声纹鉴定本身到底可不可信，是这个刚刚马教授提到这个部分，到底怎么样的科学证据在司

法院可以采纳？ 在台湾的法院，我在这边有影了一个台湾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它所采用

的是美国在 1923年所建立的标准，它是一个普遍接受的标准:「在该专业领域里面，这个科

学证据是被普遍所接受的」，这个是台湾的法院所引用的 1923年的判决。 实质上，在我们

在执业的过程来看的话，这个标准其实是非常的空泛的，其实台湾的法院真正在引用这个标

准来说，不是用后段的部分，台湾的法院用的是说因为我们必须要跟着科学进步，所以我们

要尽量广纳科学证据，所以有科学证据，我们就应该采纳。 这个是台湾法院目前所建立的一

个反正在我来看是什么都采纳的标准。 这个部分，其实还蛮有趣的。 大家可以注意到，这

里有个字号，就是 97年台上字 6293号，这个是台湾的案号，前面 97年代表案决的年度，97

年就是公元的 2008年，它是 2008年的判决，他去引用了一个美国最高法院 1923 年的判决，

很久以前的判决。 其实如果对美国法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它在美国在 1993年的时候，它

们最高法院做了另外一个判决叫 Daubert Ruling，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法制，他们已经推翻 1923

年的这个判决，他们要求的是这个科学证据必须要科学的有效性，它必须是可以经过去检验

的， 法官必须要去判断，法官要去知道说它的错误率到底有多高，这个错误率的高低，会不

会影响到判决，到底有没有关联性等等。 可是台湾的法院很有趣，去抄了美国的判决，引用

了美国的判决，觉得它很好，引进来用，可是居然抄了一个旧的判决。 新的判决不用，然后

去引用旧的，然后广纳所谓的科学证据，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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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这个部分是台湾的那个政府机关所要求的声纹鉴定的一个要键，它

的要求基本上是，它的鉴定目标必须是当时的录音母带，声纹图谱必须要连续、清晰、可以

辨识。 然后提到它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它比对就是要 90%以上的质素是相似的，而且相似

中，相似的单字不可以少于 20个字，这个是台湾政府机关的标准。 

提到声纹图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案子的声纹图谱，大家觉得左边跟右边这个图谱是属

于相似或类似的吗？ 我不是专家，我们展示给法院看的时候说我们看起来不太像，可是法院

不理会辩护律师的看法，这也是，他们觉得左右两边是相同的，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就鉴定结果的判断这件事情，我们这边也引用了就是台湾的政府机关的那个判读的

标准，怎么样才到一个确认的程度？ 所谓确认两个声音是确认的程度是，刚刚有提到数字要

90%以上相符，而且相似的单字要不得少于 20个字，很可能确认是 80%，不得少于 15个字，

它可能是确认 80%，不得少于四个字。 可是邱和顺这个案子我们去确认当时的勒索录音的母

带，总共的字数是 130个字，检验出相似的字只有 19个字，算起来应该不到 90%，也不到

80%，我不知道台湾的法院怎么去算的，然后也接受这种看法。 然后我们去传唤了当时的鉴

定人到庭作证，他很明白的讲，声纹不同，可是声音相同，这个其实我不太懂他在讲什么，

一下又不同，然后又说它相同，然后他的结论就是：『对，应该是同一个人的声音』。 法院

也接受了鉴定人的看法，然后用这种证据去判决被告死刑。 

而且这一个案子里也有另外一个插曲，刚刚有提到鉴定要键的部分，就是录音母带，其

实录音母带不见了，这也是刚刚有一位先生有提到疑问的问题，证据保管的问题。 这个在台

湾也是一个问题，台湾没有证据保管的流程，所以录音母带不见这件事情台湾没有办法处

理。 所以我们辩护律师团当时也是争执在这个部分，法院在判决书里面讲了一句话，就说录

音母带不见这件事情，应该是保管机关保管不力，它没有保管好，可是录音母带不见的这个

不利益不应该由被害人来承担，就写到这样。 东西不见的不利益不应该由被害人来承担，听

起来对，本来就不应该由被害人来承担，可是这一句话其实要反过来听，不应该由被害人承

担，那它的另外的意思就是那就被告你承担吧，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是台湾法院判决的文

字，这是 2011年的判决，不是很久以前的判决。 这个其实刚刚前面几位先生有提到有罪推

定的问题，台湾有罪推定其实也蛮严重的。 

我们到另外一个案子，另外一个是吕金铠的案件，这个案件是强奸杀人的案件。 最后的

判决结果是吕金铠被判了 20年的有期徒刑。 它最主要的证据也是共同被告的自白。 这个案

子的被告有这两位，一个叫吕金铠，另一个叫陈锡钦，姓陈的，陈姓的被害人，陈姓的被告

就指控说吕金铠也有参与，是两个人一起做的。 另外一个证据就是鉴定报告的部分，那鉴定

报告里面有当时有法医师，那个现场的鉴定，还有对被害人的身体的状况的鉴定，也有 DNA

鉴定的报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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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其实是法医或者是法医师引导台湾的侦查机关办案

一个很明显的案件。 这个法医报告的内容是这样说，第一个，这个被害人是他杀的，第二个

部分是他看到精液的残留量约 20CC，所以因为精液残留量太多了，一个人不可能那么多，所

以他就直接做一个结论分析凶嫌应该有一人以上，所以他就影响了整个侦办方向，后面的法

院也跟着这个方向去做侦刑。 

这个精液残留量 20CC的部分，台湾的法医在做这个案子的采证的时候，这个 20CC怎么

来的？ 有去测量还是完全没有？ 在互诘问的时候他(法医)讲是目测看出来的，所以台湾的

法医其实很厉害，目测都可以看出 20CC。 其实从专业的角度我们有去问过法医师，因为从

那个精液的数量来看的话，虽然一个人的精液不可能那么多，也不排除可能其实是被害人她

的分泌物，再加上这个被害人其实在案发前后应该是有月经来潮的现象，所以他的数量就算

比较多，在这个案件里面也是相对来说应该是合理的。 可是台湾的法医师完全没有考虑这个

部分，直接认定说这个是属一人以上的犯案，法院跟侦查机关就配合跟着做，跟着这样认

定。 

另外就是 DNA 鉴定，DNA 鉴定这个部分其实是当年一个明显的错误，不过那个是鉴定

方法的部分，还是顺便在这边跟大家报告，在案发当时在 93年有做了一个鉴定报告，鉴定单

位也是我们法务部的调查局。 它所采用的方法是那个 DNA 的 DQ α的基因型段的鉴定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鉴定的结果，他们是 A 型，它的被害人的部分它所验出来的基因段是 1.2

跟 4，然后吕金铠的基因段是 3 跟 4， 然后陈锡钦的部分是 4 跟 4。 大家看一下上面，最上

面的这一个部分是那个证物的部分，精液的基因型段是 3 跟 4。 一开始的判读下，其实在这

个在这个判读下并没有错误，从这个判读上没有错误，因为这个判读的结果它按吕金铠，它

同样是 3，4，是相符的。 他们的判断结果说，这个基因型和吕金铠是相符的，那可是不能

排除是陈锡钦也有犯案。 

「不能排除」，这个是一开始的判定结果。 因为「不能排除」，再加上刚刚提到法医说

是属一人以上的犯案，所以就是这两个人一起做的，所以一开始这两个人都被判决死刑。 

这个案子其实在台湾的法院上下更审了好多次了，到 1999年时，当时的辩护人，他们觉

得 DQ α法好像有问题的，所以要求台湾的台大医院再重新鉴定。 台台大医院做了另外一个

DNA 的粹取法，它的鉴定结果是「没有办法比对」。 它只能检出有死者还有地上的那个

DNA，可是可以排除刚刚提到的两个被告的 DNA，这是其中一份报告。 可是这份报告后来

不采纳，为什么不采纳？ 其实当时中间有过交互诘问，有把鉴定人找来做交互诘问。 在前

一份交互诘问的时候，诘问说：『这个 DQ α法有没有错误，有没有可能发生错误？ 』然后

鉴定人就说:『我们发出来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不会错误。 』，然后法院就接受了。 

第二个鉴定是 99年的版本，台大医院因为是在台湾来说它是比较学术的单位，它讲得比

较保守，说这个东西可能有因为证物留传的问题，可能会没办法验出来，而且这个基因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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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够，可能会有污染的问题，它就讲的很保守。 反正就因为他就讲的非常保守，所以这个

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就不能要；那另外一个讲的很有自信的说：『我们从来都是正确

的』，法官就接受了，所以 1999年的版本也没有用。 

後來到了 2005年，又重新送檢，因為後來有了新的鑑定方法，就是 DNA 的 STR法。

STR法最後鑑定的結果就是說，裡面的 DNA 涵其中的被告叫陳錫欽的，是完全相同的。一開

始在前面的 DQ α 法認定呂金鎧的部分是跟他完全沒有關係，所以可以排除他的部分。可是

很可惜，這個案子，在 2005年有那個鑑定報告，可是其實呂金鎧在 2004年的時候就跟法院

說；『因為你們都不能還我清白，我已經訴訟的很累了，所以我不想上訴了』。所以這個案

子在 2004年的時候就確定了，他沒有等到 2005年的鑑定報告。 

2005 年剛剛來了一份鑑定報告出來以後，法院的第一時間的判決是直接在判決書裡面認

定說，它認為呂金鎧沒有參與本案，可是呂金鎧已經被關了，那時候已經被關了 17 年。不過

這個案子在台灣的法院又重新審了好幾次，律師團判斷因為他已經被判了 17 年了，所以就還

是繼續維持他有罪吧，所以後來的 DNA 報告雖然存在，所以我們去申請用新的 DNA 去幫呂金

鎧申請重審的時候，法院就說：『雖然有 DNA 報告，它是一個新證據，可是這個 DNA 報告，

對於整個判決事實不會有影響。』法院認定與判決無影響，所以就說：『你這個再審就把它駁

回掉了。』所以他還是繼續執行。 

到另外一個案子，另外一個案子是張國慶的部分，張國慶那個案子在台灣之前鬧得比較大，

為什麼？因為張國慶當年在案發當時隔年就迅速執行了，一年就被槍決了。後來因為調查報告

的關係，所以就改判他無罪。這個案子其實最主要的證據也是兩個，一個是被告自白，他自己

有承認犯罪，第二個是鑑定報告。 

為什麼他會自白？從我們事後的資料來看，也是刑求。可以給大家看當時的法醫的報告，

這邊其實有幾個點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案件是他殺，是窒息死亡，她的下體有遭到陽具或者是

異物穿入而流血，然後這邊死後並有刀刃鈍狀異物伸入腹腔並造成腸道移位。這邊其實大家可

以注意看，所謂的刀刃狀鈍狀，我們詢問法院說，（異物）不可能又是刀刃，又是鈍狀。為什

麼它會寫刀刃狀？然後下面也剛剛看到他那個腹部移位的部分，其實它鑑定的內容裡面，它並

沒有刀刃傷，身上沒有刀傷，也沒有割傷，都沒有。為什麼要寫刀刃狀？是因為當時的偵查機

關在案發的地點附近找到了一把刀，認定是這個行為人所使用的凶器。為了配合這一把刀的存

在，我們認定這個東西是為了配合這一把刀的存在，所以寫了刀刃狀。 

再以那個鑑定內容來看的話，根本沒有刀傷或割傷，何來刀刃狀？也看不出來又是刀刃狀，

然後又是鈍器，其實也很矛盾。再來就是 DNA 的部分，DNA 的部分這個當然也是使用 DQ α 

法。我簡單跟大家看一下，DQ α 法它的認定必準是這樣，先以最右邊這個 AB 這個為例好

了，如果被害人是 AB，這個張國慶是 AC，那它中間證物可能會產生的形態是，可能會發生

AA、AB、AC，然後 ABC，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以這個來看，這個是正確的，簡單的判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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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這個樣子。可是這個案子，它當時的鑑定出來的結果是我現在所呈現的，大家可以看我粗

體字的部分，有兩個部分。在第一個部分，DQα 的部分，被害人是 3 和 3，證物的部分是 1.1、

3 和 4，張國慶的部分是 4 和 4。從剛剛跟大家講的判斷的方法來看的話，如果是這兩個人的

DNA 的混合，應該是只有 3 和 4。這 1.1哪裡來的？應該就不對，所以應該可以排除掉張國慶。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被害人是 AA，張國慶也是 AA，那證物出來的唯一可能是什麼？AA。可

是，這出來是 AB，所以從這兩個基因位來看的話，應該就可以排除張國慶。可是他的結果是

什麼？它就呈現結果是証物呈現的 DNA 混合型包括了被害人及張國慶的 DNA 的類別，所以

就認定有張國慶的 DNA，所以就判決他有罪。這邊要提一下 DQα 法的正確率。我們去查了

報告，正確率大概是 83%左右，它的錯誤機率大概有 17%。83%的正確率的前提是這 6 個基準

位全對才是 83%。這個案的鑑定結果錯兩個，可是台灣的法院還是認定他們還是相符的，因為

它完全接受了這個報告。 

從前面幾個案例，我個人歸納了幾個問題點，第一個是台灣的鑑定機關還有偵查機關，他

們基本上是隸屬於同一個部門，它們通常是都屬於法務部，就是台灣的偵查單位或者是刑事警

察局。這一些單位雖然外觀上它們是所謂的鑑定人員。可是實際上它們也有所謂負責偵查工作

的任務。所以實際上的操作結果來看的話就變成相互將會配合。鑑定單位，鑑定人員可能會配

合偵查人員或者針對辦案的需求配合報告，然後做不利於被告的解讀。我想這也是國外針對類

似的部分有關於偏頗的一個研究，我想這個部分不是台灣所獨有的。這個部分，台灣在目前來

看是非常嚴重。尤其是台灣基本上還是檢查一體，這些所謂的鑑定單位又是屬於檢查官的類似

下屬單位的一個概念，所以配合的狀況會更嚴重。 

另外台灣法院的問題，台灣法院對於科學證據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開放，反正法庭認為是科

學證據，就通通拿進來用。然後去抄了一個美國 1923年的一個判決，完全不去顧慮所謂證據

的科學有效性的問題，完全沒有考量。其實剛剛提到那個聲紋的部分，當時我們在做辯護的時

候，我們去找了研究報告，聲紋的錯誤機率從我們去查到的錯誤機率大概有 20%至 70%不等。

最可怕的是有 70%的錯誤率。這種東西到底能不能算是一個科學證據？我們是高度質疑的。可

是台灣的法院認為反正它是科學證據，都應該可以直接拿來用。台灣法院對於科學證據的證據

能力，它只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依照台灣的法律來看的話你的這些科學鑑定到底是由誰

去申請，去送鑑的，它的規定是由檢察官，由法官送鑑才可以，私人送鑑也是不行，法庭很在

意這件事情。 

台灣基本上還有所謂的機關鑑定制度，它就是由特定機關來幫司法單位，可能是檢查官，

可能是法官，進行鑑定，鑑定完以後要出一個報告到法院，它就有證據能力，法院就可以直接

使用，法院不一定要傳喚做這個鑑定的鑑定人到法院來接受我們的交互詰問。實際上，除非一

些重大案件，像我們剛剛提到的，我們都有去申請，有一宗案件法院也許會去，就是幫我們去

做一個傳喚。可是有時我們碰到的狀況是法院常常就是：『好，你有問題你告訴我，你的問題

是什麼，我就把它寫下來，我就發個函到當時的鑑定單位，然後再請那個鑑定單位回覆，然後

把它列為鑑定報告的一部分。』這樣對辯護人來說，我沒有辦法去詰問，交互詰問鑑定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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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鑑定方法是什麼？你的結果判讀是如何判讀的，我們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交互詰問。所以，

法院在這個部分繼續因為機關鑑定制度的存在造成我們沒有辦法去質疑它的證明力到底高還

是低，這是台灣的問題。 

證據能力講完了，那就講證明力。可是台灣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法院非常非常

的尊重（講尊重比較好聽），非常的尊重這些鑑定報告，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不懂，法院不是專

家，所以專家寫出來的東西，我們就應該要採納，我們就應該相信。對於律師的質疑，他們覺

得反正律師你們也不懂，除非你能找到一個更權威的說法，真正專業的人是來背書，也許我還

可以聽聽看。我覺得這是我的執業過程中法院的態度。其實台灣之前另外有一個案子，那個案

子基本上是一個那個強盜殺人案，簡單提一下，那個案子一開始的時候有三個被告被判處死刑，

然後最後在去年也做了翻案，也被判決無罪了。為什麼可以無罪是因為當時台灣去找了那個李

昌鈺，國際知名的檢屍專家回台來做現場的一個從新鑑定。我覺得法院基於李昌鈺的威名，基

於李昌鈺的威名所以也不敢做不同認定，這是我自己的說法，反正就採納了李昌鈺的說法，就

認定說不可能是這三個人做的，所以就判決這三個人無罪了。 

這邊是我個人對台灣刑事鑑定制度的期許，第一個部分是目前還是因為有機關鑑定的制度

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這 個部分應該是要廢除，然後要引進專家證人的制度，將來對專家鑑定

的部分都應該傳喚鑑定人，由辯護人或者檢辯雙方來做相互詰問來確認證據能力、證明力等等。

然後另外就是應該要建立鑑定機關的獨立性，因為現在台灣的鑑定機關和偵查機關還是有上下

隸屬的關係，所以它的獨立性還有中立性其實是有問題的,我不知道香港是不是這個樣子，應

該是有一個不隸屬於偵查單位，大家認定是一個客觀公正的單位，台灣其實有很多單位可以設

立這種地方，可是目前好像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對法院的期許，希望它能夠有真正完整的，嚴謹的證據法則。因為例

如證據能力的部分，台灣的法院幾乎是完全棄守，基本上只要是檢察官，法官所委託的鑑定報

告，就有證據能力，其他的問題都是證明力的問題。可是對於證明力的部分，也非常的尊重，

所以這個是我們辯護的時候非常大的困難,所以這個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像碰到類似的的案

件,台灣的辯護律師基本上都會盡量去引用一些先進的法例,像台灣的法院有時候會抄美國或者

是日本的。其實,不斷的衝撞,希望能夠通過衝撞，然後去建立台灣新的一些看法，去破除冤錯

案的狀況。 

  

 

[1]刘卫国律师：山东济南维权律师， 致力于反刑讯逼供运动及推动独立刑事鉴定程序。 

[2]馬宣立博士：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病理學系副教授。在卫生署做了十三年法医，现

任香港大学病理学系副教授，多年来为强奸受害人取证，目前的主要研究香港凶杀案监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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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的开发和维护。现为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顾问及协助性暴力受害人一站式危机处理中心

「风雨兰」指导委员会成员。 

[3]付永刚律师：山东济南维权律师 

[4]赵永林律师：山东济南维权律师 

[5]雲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含冤兩年真凶落網後被無罪釋放；河北李久明故意殺人案，

遭受酷刑含冤 2 年後，因發現真凶被無罪釋放；河南趙作海案，被判死緩 11年後，因“被害

人”死而復生，才被無罪釋放；河北聶樹斌強姦、故意殺人案，已被判決並執行死刑，十年

後真凶被發現。類似案件還有很多。 

[6]今年三月份，來自全國的部分刑辯律師、部分專家和學者在青島舉行了一次為期兩天

的研討活動，會議的議題就是“醫師介入非法證據排除”。 

[7]刑訊逼供的問題已經引起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反映了人們對刑訊逼供問題的普遍

譴責和厭惡。同時，我們也很遺憾地注意到，支持刑訊逼供的仍然大有人在。有人認為刑訊

逼供是偵查犯罪的必要手段，「為了對好人負責，可以對壞人用刑」。這說明刑訊逼供問題

不單單是一個孤立的司法問題，而是一個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要使文明司法的理念在中國

大陸得到廣泛接受，使反酷刑獲得更廣泛的群眾基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8]犯罪嫌疑人從失去人身自由到被送交看守所之前這段時間，其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是

沒有保障的。新刑訴法第 83條規定，「拘留後，（公安機關）應當立即將被拘留的人送看守

所羈押，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個小時。」再加上本次刑訴法修改將公安機關傳喚、拘傳的時

間由原來的十二個小時延長至二十四個小時。這樣，公安機關就有了四十八個小時的時間單

獨控制犯罪嫌疑人。以往的司法實踐告訴我們，這四十八小時將是刑訊逼供的高發時間。辦

案人員出於偵查便利的考慮，急於從犯罪嫌疑人身上尋找證據和線索。 

[9]第三十七条对律师会见权做了重新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

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

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个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案件，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

事先通知看守所。” 

[10]从新诉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看，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无固定

住处的犯罪嫌疑人；二，三类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

案）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3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4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5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6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7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8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9
http://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bv.aspx?from=zh-CHT&to=zh-CHS&a=http%3A%2F%2Fwww.microsofttranslator.com%2Fbv.aspx%3Ffrom%3Dzh-CHS%26to%3Dzh-CHT%26a%3Dhttp%253A%252F%252F111.221.29.49%252Fbvsandbox.aspx%253F%2526dl%253Den%2526from%253Dzh-CHS%2526to%253Dzh-CHT%2523_ftnref10


38 

[11]新刑诉法第 55条“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

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说提出纠正意见；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林俊宏律师：直谅法律事务所主持律师，台湾邱和顺案义务律师团律师。邱和顺案，

也称陆正案，是台湾司法史上全程羁押期间最长的刑事案件（邱和顺于 1988年 9 月因本案遭

羁押，至 2011年 7 月底定案，羁押几乎 23年），也是目前国际罕见。此外，本案因为有残

忍的刑求事实致使侦办警察被判刑确定，历审判决更将刑求所取得的自白切割拼凑作为唯一

证据，国内多个公民团体展开救援行动、为其喊冤 ，法律学界于 2010年发表人权报告书批

判刑事程序与法院判决，以及义务律师团长期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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